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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于 2003 年 1 月开始实施《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上海市中心城区在《保护条例》适用

范围内的历史文化风貌区有 12 片，共计 27 平方公里。在上海市颁布《保护条例》后，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组织编制完成了

12 片历史文化风貌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的保护规划，同时，随着风貌区内部分建设项目的启动，在局部地区着手编制了修建

性详细规划层面的街坊保护规划，并由上海市房地局组织在完成修建性详细规划层面保护规划的街坊内开始编制“建筑拆、改、

留规划”、“建筑修缮规划”和“建筑修缮设计”。所有这些工作，标志着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在《保护条例》颁布的新条

件下，在管理方法上开始了一种新的尝试。 

四项基本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历史文化遗存是连同其环境一同存在的，对一个历史文化风貌区来说，风貌区的价值和保护风貌区的意

义正是在于它的整体环境。对于城市、街区、地段、景区、景点而言，不仅要保护历史建筑本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的环境以及

其中包含的非物质历史要素，仅仅保护建筑物本身便会丢失风貌区的整体风貌和它的价值。 

二、原真性原则。要保护历史文化遗存原先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要保护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信息，包括风貌区

历史形成的城市肌理、空间布局、街巷尺度、建筑实物和绿化环境。 

三、可持续性原则。历史文化风貌区是城市发展的一项独特的资源，保护风貌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风貌区本身以及整个城

市的持续发展。风貌区的情况特别复杂，包括居住问题、人口结构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功能转化和发展问题，因此

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是长期的、持续的工作，不能急于求成。 

四、分类保护原则。历史文化风貌区包含了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各种类型和风格的建筑物，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且建

筑的保存状况也千差万别，大片拆迁和大片重建会破坏风貌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因此，需要根据历史建筑不同的历史、科学

和艺术价值、不同的完好程度，城市空间不同的环境特征等，采用分类制定保护规定和整治措施的方法，保护历史风貌的多样

性，使规划管理具有操作性。 

六种建筑分类 

从风貌区的规划管理要求看，风貌区中哪些历史建筑必须保留？哪些建筑必须拆除？除了必须保留和必须拆除之外的建筑

物又应该如何对待？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需将对建筑的分类评价与相应的保护、更新措施相结合，才能使之成为风貌

区管理的法律工具和技术基础。 

对风貌区内的建筑物进行分类，目的是为了制定风貌区内所有建筑物的规划管理要求，不应等同于一般的“建筑风貌评价”

或“建筑质量评价”，而是在综合了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建筑的保存状况以及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得出的。比如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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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必须保留的历史建筑”分为“保护建筑”和“保留历史建筑”，是因为前者的保护规定是以国家《文物保护法》和《上海市

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为依据，而后者的保护规定则是由“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所制定的。 

在上海市历史文化保护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的保护规划中，将风貌区的所有建筑物按照规划管理的不同规定划分为六类。 

一、文保单位及优秀历史建筑为法定保护建筑。包括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文保单位及优秀历史建筑

不得拆除。 

二、保留历史建筑。指除“文物和优秀历史建筑”以外，风貌有明显特色或人文历史价值突出的，建于 1949 年以前的历史

建筑。包括对风貌区历史文化风貌特征具有重要作用的历史建筑单体和群体。保留历史建筑不得整体拆除。风貌区内保留历史

建筑的保护要求分为以下三类： 

（一）建筑的立面、结构体系、基本平面布局、建筑高度和有特色的内部装饰不得改变，其他部分允许改变； 

（二）建筑的立面、结构体系和建筑高度不得改变，建筑内部允许改变； 

（三）建筑的主要立面和建筑高度不得改变，其他部分允许改变。 

三、一般历史建筑（甲等）。指除“文物和优秀历史建筑”及“保留历史建筑”外，有较高的历史风貌价值，并对体现风貌

区历史文化风貌具有积极作用的，建于 1949 年以前的历史建筑（或建成 30 年以上）。 

一般情况下，一般历史建筑（甲等）不得整体拆除，宜予以维修和再利用。遇特殊情况需要拆除时，应当保持原有的建筑

高度和建筑位置，保留有特色的建筑立面、构件和其他风貌要素。 

四、一般历史建筑（乙等）。指风貌一般，建于 1949 年以前的历史建筑。该类建筑可以扩建、改建、拆除或新建，扩建、

改建或新建建筑应当与历史文化风貌区的风貌特色相和谐。 

五、必须拆除建筑。指危棚、简屋、违章建筑、即使通过改建也无法与风貌区相协调的建筑以及其他规划要求拆除的建筑。

必须拆除建筑不得进行扩建和改建，应当根据规划管理要求予以拆除，拆除后的空地必须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建设。 

六、其他建筑。该类建筑可以扩建、改建、拆除或新建，扩建、改建或新建建筑应当与历史文化风貌区的风貌特色相协调。

该类建筑的外立面修缮应当与周边的风貌特色相协调。 

一项特别论证制度 

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形成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其中建筑类型、保存的状况以及周边的环境千差万别，风貌区内各类建

设活动从未停止过，而且风貌区总面积达 27 平方公里，因此在保护规划层面不可能将每幢建筑的变化情况固定下来，也不可能

对今后的发展有百分之百的预判。根据这一认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特别在风貌区规划管理中提出了《历史文化

风貌区规划管理特别论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对风貌区内的规划局部调整以及建设活动的申请和方案组织论证。 

二、特别论证制度采用议事会议或书面征询专家意见的形式。论证人数不得少于 7 名，其中非公务人员应当超过半数，“上

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及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专家委员会”成员应当超过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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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除保护规划明确规定需经历史文化风貌区规划管理特别论证制度审议的事项外，规划管理部门可以在认为需要时启动

历史文化风貌区规划管理特别论证制度。 

四、特别论证制度就所提交的申请和方案进行论证后，以“会议纪要”的形式明确意见。规划管理部门根据该意见对保护

规划的局部调整以及建设项目进行审理。 

三个管理阶段与十项技术内容 

一、法律颁布阶段 

我国许多城市都留存有历史风貌较为完整的历史城区或历史地段，并在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对这些地区编制了保护规划。

特别是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确定历史街区、划定历史街区的保护范围并制定保护措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基本

内容。同时，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还专门设立了保护专项资金用于资助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整治。然而，所有这些工作还仅

仅是技术管理层面的规定和措施，公众对此不甚了解，保护范围和对象也经常变更，甚至出现被拆除改造的情况。 

发生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保护规划甚至城市规划所确定的保护对象、保护内容和保护范围缺乏法律的支持。如果真

正希望历史风貌区的保护具有持续性，就需将历史风貌区的保护纳入政府的城市发展政策中，依靠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严

格的保护。 

本阶段的工作包括颁布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条例，并公布历史文化风貌区名单和保护范围。上海市在 2003 年 1 月开始实施

《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同时公布了上海中心城区 12 片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名单和保护范围（图 1）。

自 2004 年起，又开始了中心城区外围（包括郊县）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申报、审核和确认工作。 

 

二、管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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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保护规划”是历史文化风貌区规划管理的第一步。对一个风貌保护区而言，保护规划编制的目的一般有两种。一种

是为“控制”服务。以这种目的而编制的保护规划是为该风貌保护区长期的、不确定的建设和发展所作的管理文件，在保护历

史风貌的前提下为今后的建设项目提供规划设计条件。这类保护规划适用于长期的规划管理，可能在编制时并没有明确的项目

计划，或者说它并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列入计划的项目而编制的，因此归属于控制性详细规划。另一种是为“项目”服务，也

就是说编制保护规划是为这个保护区的局部或整体进行工程建设及方案设计提供依据。以这种目的而编制的保护规划，一般来

说保护区的规模不应过大，项目和各项计划已基本落实，针对性强，适用的时间不长，属于修建性详细规划阶段的保护规划。 

（一）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保护规划中，要解决的是关于规划控制管理的问题，其中包括整个风貌区的保护对象、建

设容量和各项规划技术条件。由于历史文化风貌区自身的情况非常复杂，更重要的是风貌区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于

单个保护建筑，仍有发展的需求和随时发生变化的可能，所以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在不断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管理、保护好这些

历史风貌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保护规划是风貌区规划管理不可缺少的文件。从保护历史风貌的目标出发，如果沿用现有的城市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内容体系和技术标准并不能满足风貌保护的要求。需要进行补充和调整的内容和项目包括以下 7个方面。 

1.前文关于风貌区“六类建筑分类”的规定内容，需要补充到保护规划的文本和图则中； 

2.在历史文化风貌区中，出于城市肌理和城市尺度方面的考虑，在许多情况下为了保持城市空间界面的连续性和建筑群体

空间的完整性，需要新建建筑予以“填空补白”。在保护规划中需要增加“允许建设的范围”来明确需要用新建筑物“填空补白”

的位置以及界线； 

3.为了保持现有巷弄的公共性，防止在更新改造时将原有的公共性巷弄取消或改变为街坊内部的“私有空间”，在保护规划

中需要将这些巷弄定义为“公共通道”； 

4.对允许进行较大范围整体改造的地块，为确保其与周围保护和保留建筑在空间布局和尺度上的协调，补充了“需要整体

规划的范围”的要求，将可拆除改造范围与其中的保护、保留建筑以及周围的保留地块一起，要求必须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 

5.以严格控制建筑高度和保持空间尺度为目的，放宽了在相同建筑高度下的建筑密度、集中绿地率规划指标； 

6.因为相同的原因，放宽了建筑间距的规划要求； 

7.每个历史文化风貌区都保存有若干条富有特色的历史传统街道，在保护规划中将这些街道确定为保护的对象，增加了一

项“风貌保护道路”的保护规定，规定“风貌保护道路”不得拓宽。（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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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修建性详细规划阶段的保护规划中，解决的是关于项目规划管理的问题。相对于一般的修建性详细规划，需要进

行三个方面的规划补充工作。 

1.需要通过对在项目规划范围内的所有建筑进行细致的调查和再利用分析，对项目作出能够充分发挥所有历史遗产价值的

规划发展功能定位； 

2.特别需要针对每幢保护和保留历史建筑确定再利用的功能范围并作出改建的可能方案； 

3.需要按照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的保护规划的规定，在“允许建设的范围”内，在满足建筑高度、建筑退界和建筑间距

等一系列规划指标的前提下，提出新建筑的设计方案和环境整治或环境改造方案。 

三、建筑管理阶段 

当项目进入实施阶段时，首先需要认定项目规划范围内所有建筑物适用的政策。按照上海市旧区旧房改造的相关政策，所

有建筑物均需归属为“拆除”、“改建”和“保留”三大类。因此，在两个层次的“保护规划”编制并审批完成后，需要根据“保

护规划”进一步编制用于具体动拆迁的“建筑拆、改、留规划”。 

在“建筑拆、改、留规划”中，一是拆除建筑包括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的保护规划中的“必须拆除建筑”以及在修建性详

细规划层面的保护规划中明确拆除的“一般历史建筑”和“其他建筑”；二是改建建筑包括在修建性详细规划层面的保护规划中

明确局部或全部保留改造的“一般历史建筑”和“其他建筑”，改建是指对现有建筑物不进行整体拆除并保留其特色部分的前提

下，改变现建筑物布局、结构、外观或进行扩建的建造行为；三是保留建筑包括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的保护规划中的“保护建

筑”、“保留历史建筑”以及在修建性详细规划层面的保护规划中明确不予以拆除的“其他建筑”，保留是指保持现有建筑物原外

貌特征、原结构体系及保留有特色的装饰和构件。 

在风貌区的建筑管理中，保护建筑、保留历史建筑及其环境是管理的重点。因此，针对保留的“保护建筑”和“保留历史

建筑”需要编制“历史建筑保护与修缮规划”。 

“历史建筑保护与修缮规划”采用“导则”的形式进行编制，其中既包括规定性条款，也包括引导性条款。“历史建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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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修缮规划”以保护风貌为主要目的，重点放在对保护和保留历史建筑的外观控制方面，所以在“历史建筑保护与修缮规划”

中针对建筑外观的控制管理规定应该是具体的和规定性的。针对各种历史建筑外观立面和造型元素的重要程度和保存现况，具

体规定包括“保留”、“改建或恢复”和“拆除”三种。在这里“保留”是要求建筑部件不得拆除或改变，若破损严重无法修复，

则允许更换局部构件，但修补或更换的部分应与原有部分具有可识别性“；改建或恢复”是要求对那些已被做过与原貌不符的

改造并损害了建筑物历史风貌的建筑部件进行更换的措施，在具体建筑进行修缮设计时，可以根据建筑物外观整体风格对该部

件进行重新设计，也可恢复成该部件的历史原状；“拆除”是对建筑历史风貌特征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部分采取的措施。最后，

对每一幢保留的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缮规定被分别汇总成一张表格用于日常管理。 

对保留的历史建筑内部的保护修缮以及外部的环境整治要求是原则性和引导性的。在历史建筑内部保护与修缮引导性的条

款中，考虑到对今后建筑再利用和建设方案的适应，不宜针对每幢具体建筑提出引导要求，而是采用了对建筑内部的构件提出

通用性引导原则的方法。比如“有特色的部分应当保留”，“有冲突的部分应当拆除”，“室内装修应突出或强调原有的特色构件

或特色装饰部分，不得遮蔽建筑内部有特色的部位”以及“新增或改建的管线不宜开挖原有墙面布设”等等。外部的环境整治

引导性条款也是原则性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应该保留的树木，应该保持的格局以及需要进行改善和充实的项目。 

最后，编制“建筑修缮设计”用于工程实施。根据建筑的保护等级，“建筑修缮设计”分别以国家《文物保护法》和《上海

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的规定为依据进行编制，作为具体每幢保护和保留历史建筑的工程管理文件。 

历史文化风貌区的规划与建筑管理工作是通过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管理，协调好新旧建筑之间以及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关

系，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延续风貌区的历史风貌、推动地区与城市的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依托于一项城市发展的长期性

政策，需要法律法规的依据，需要一个公开、持续的管理体系和管理程序的支撑，需要科学、规范的管理文件。 


